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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著作權法制之緣起及立法
思維

人類之智慧成果，原本係公有共享，

不受法律保護，創作發明者透過行銷其創

作發明所附著之物，達成與利用人利益交

換之目的。例如，書生將書畫賣與消費者，

換取創作成果之對價。科技發明之後，印

刷技術普及利用，人類智慧成果得被大

量、精確地複製販售，產生重大經濟利益，

打破既有物權交易之妥適利益分配秩序，

無體財產權之智慧財產權法制，於焉產

生，就此重大經濟利益重新分配。「版權」

制度即係於此科技背景之下，立法賦予著

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再現著作內容」之「版

權」。隨後，廣播電視技術之出現，促使

「版權」擴大及於賦予著作人關於兼具「對

公眾提供著作內容」之「著作權」，包括

公開口述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散布權及出租權等等。

基於「所有創作發明均係站在巨人肩

膀上之侏儒」之思維，智慧財產權法制於

建立之初，首須決定何者屬於巨人而不應

予保護，使其繼續處於公有共享之狀態；

其次，對於劃歸創作發明者私人之智慧財

產權，尚須進一步以強制授權、法定授權

及合理使用制度限制，避免公眾繼續接觸

人類智慧成果之公共利益被剝奪。

在其時，立法者經過深思熟慮，認為

接觸資訊、學習知識，係憲法層次之言論

自由之一環，唯有使公眾自由接觸資訊、

學習知識，始能落實言論自由之基本人

壹、  緣起
著作權法規定，利用他人受著作權法

保護之著作，除有合理使用之情形外，應

取得授權。然而，何謂「利用」著作，係

判斷該項「利用」應否取得授權之前提。

若不屬著作權法所稱之「利用」著作行

為，自然無需進一步討論利用人應否取得

授權。

著作之「利用」行為，範圍廣泛，著

作權法於立法之初，對於哪些「利用」行

為應取得著作權人同意，納入著作權之範

圍，哪些「利用」行為不必取得著作權人

同意，排除於著作權之範圍之外，已經有

所考量。更進一步地，對於應取得著作權

人同意之「利用」行為，基於公共利益之

考量，並有合理使用、法定授權及強制授

權制度，限制著作權人之權利。

隨著數位網路科技之發展，著作「利

用」之核心利益亦跟著移轉，則著作權法

關於哪些「利用」行為應取得著作權人同

意，似亦有進一步調整之必要。例如，單

純瀏覽、閱讀著作內容，應否取得授權？

未經授權，瀏覽、閱讀著作內容，應承擔

甚麼法律責任？本文從著作權法制建立初

始關於「利用」著作之權利分配思考，論

述著作「利用」之核心利益移轉現象，探

討現行著作權法相關規範適用之妥適性，

提出修正著作權法及調整「利用」著作制

度之可能，期待維繫公平合理之著作「利

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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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著作權法一方面未賦予著作人就其著

作享有對公眾出借之權利，使得圖書館出

借圖書等著作給讀者，無須取得著作人之

同意，以利資訊流通、知識傳播 1；另方面

亦未賦予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瀏覽、閱

讀」之權利。亦即，以「瀏覽、閱讀」方

式「利用」著作，並不在著作權之範圍，

無須取得著作人同意。

參、  實體時代偷看著作內容之
法律責任

雖然著作權法未賦予著作人就其著作

享有「瀏覽、閱讀」之權利，惟於實體時

代，偷看著作內容，仍有相關法律責任。

一、  偷看霸王電影之法律責任

消費者未購票而蒙混進場，於電影院

看霸王電影。電影之播映，係電影院經營

者所為之行為，屬於著作權法所稱之「公

開上映」行為，應取得視聽著作之著作財

產權人授權。消費者於電影院觀賞電影，

不涉及著作權法所稱之「利用」著作之行

為，其未購票而蒙混進場，於電影院看霸

王電影，並不致構成侵害著作財產權。

偷看霸王電影不致構成侵害著作財產

權之行為，仍有其他法律上之責任。於民

1 我國著作權法雖未賦予著作財產權人「公共出借
權」，惟自 109 年開始，於著作權法之外，推動
公共圖書館之「公共出借權補償金制度」試辦計
畫，建立補償金制度，由政府編列預算，依據國
立臺灣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每借出一本
出版品，即補償著作人及出版社 3元。參見拙作，
公共出借權制度之試辦與未來發展芻議，檢察新
論，28 期，2020 年 8 月， 頁 2-11。http://www.
copyrightnote.org/paper/pa0107.pdf（最後瀏覽
日：2023/12/25）。

事上，未購票之消費者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獲得觀賞電影之利益，屬於不當得利之行

為，應承擔償還價額之法律責任 2。

民事以外之法律責任，實務上，曾有

龍姓網紅「紙袋人」於 109 年間二次未

經戲院工作人員查驗門票，逕自從戲院後

門進入影廳觀賞電影，第一次經戲院工作

人員發現而未遂離開，第二次成功看完電

影，並自行將逃票過程於 YouTube 上直

播揭露，經業者發現要求 6 萬元和解不

成，提出告訴，檢察官以違反刑法第 306

條無故侵入建築物罪 3提起公訴，經法院判

刑拘役肆拾日得易科罰金確定 4。該項判決

之妥適性，非無疑義，畢竟電影院係對所

有公眾開放之場所，營業期間任何人均得

進入，關鍵點在於應購票進入而已。「看

電影」係進入電影院之原因，「未購票」

則係應承擔法律責任之行為，單純「未購

票」迥異於無任何原因之侵入，並非「無

故」進入，以「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論

處，實有「拿大砲打小鳥」之過當科責。

該案之處理，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9 條

規定科以行政罰即為已足，該條規定：「無

票或不依定價擅自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進

入遊樂場所，不聽勸阻或不照章補票或補

2 民法第 179 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
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3 刑法第 306 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
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
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審簡字第 855 號刑事
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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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

二千元以下罰鍰」。

二、 偷接線看霸王有線電視之法律責任

住戶未付費而偷接樓梯間有線電視電

纜線，收看有線電視，如僅係單純收視，

未進一步對公眾傳送，並不涉及著作權法

所稱之「利用」著作之行為 5，不致構成侵

害著作財產權。惟如再自行拉線至各房間

供其他公眾觀賞，則將構成著作權法所稱

之「公開播送」著作之行為，應取得著作

財產權人之授權 6。

針對偷接樓梯間的有線電視電纜線偷

看有線電視的行為，無論有無轉傳他人收

視，該付收視費而未付，影響有線廣播電

視市場正常營運秩序，均屬違反有線廣播

5 84 年當時著作權主管機關內政部 84 年 10 月 26
日台（84）內著會發字第 8419683 號函釋：「二、
按視聽著作著作財產權之權能計有『重製權』、
『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改作權』、
『編輯權』、『出租權』等項（參照著作權法第
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條及
第三條第一項第五、七、八、十一款規定。）因
此第三人如欲以上開任一方式利用他人之視聽著
作，除合於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合
理使用之規定外，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
授權始得為之。三、函文所稱『偷接訊號』乙節，
如該行為僅係單純之接收訊號而不涉及前述之利
用行為者，即無涉著作權法之問題……」

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稱「智慧局」）98 年 2
月 13 日電子郵件 980213 函釋：「二、收視戶接
收電視台的節目訊號後，再自行拉線到各房間，
讓各房間的收視設備也都能觀賞有線電視節目，
是否涉及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後段之『再公
開播送』行為，而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
則應分別情形而論：㈠收視戶若為一般家庭，且
各房間的居住者皆為家庭之成員，則不屬本法所
稱之公眾，前揭行為自不構成『再公開播送』，
而無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㈡收視戶若為
旅館、民宿或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則因各房間
中之房客係屬不特定之多數人，符合本法公眾之
定義，故前揭行為構成『再公開播送』，須取得
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

電視法之行為。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4 條

規定：「未經系統經營者同意，截取或接

收系統播送之內容者，應補繳基本頻道收

視費用，並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收

視費用，如不能證明已收視期間，以二年

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計算之。」其所以以

二年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作為最高補繳費

用，乃係課以系統經營者至少每兩年應檢

視有線系統線路之責任，以及時發現盜接

者，遏止違法行為，並保障自身權益。

三、  偷看雜誌或書籍內容之法律責任

坊間書局陳列之出版品，很多係瀏覽

知悉其內容後即無再行購買之價值，導致

讀者均以瀏覽取代消費，造成出版利益之

損失，出版業乃以玻璃紙封包限制讀者僅

是閱讀而不購買之行為，此即「拆封視為

同意買條款」。該項條款之效果，只要標

示足夠明確，消費者有機會知悉，即可對

消費者生效果，足以約束消費者。

「拆封視為同意買條款」源自「拆

封 授 權 條 款（shrink-wrap license 

agreement）」，原本係指電腦程式著作

行銷業者為限制消費者僅得就該程式使用

於特定授權範圍內，特別將該授權條款印

製於包裝盒，註明消費者拆開包裝之行

為，即視為接受該授權條款之拘束。該項

作法於美國 ProCD, Inc. v. Zeidenberg

（7th Cir. 1996）一案中，獲得法院之肯

認，認為只要㈠包裝上明確標示消費者須
受其所附授權條款之拘束；㈡消費者有足
夠機會閱覽該授權條款內容；㈢消費者不
同意該授權條款時，得退還該商品並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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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該條款即得拘束消費者。我國司法

實務上，亦肯認該項條款之有效性 7。

雖然「拆封視為同意買條款」源自電

腦程式著作之行銷，其均適用於出版品及

電腦包等有體著作重製物，並無二致。故

當讀者打開限制閱覽之玻璃紙封包，偷看

雜誌或書籍內容之行為，書局即可依據規

約要求消費者履行「拆封視為同意買」之

義務，但並無法令依據之罰則。

肆、  數位時代偷看著作內容之
法律責任

數位及網路技術之結合，顛覆以往對

於著作「利用」之模式，引發著作權法該

如何因應調整之挑戰。事實上，著作權法

於有意無意間，已然做出改變，但立法、

司法及行政機關，似乎並未意識到該等改

變之存在及其重大衝擊，甚至故意無視著

作權法之改變。

一、  觀賞盜版光碟內容之法律責任

著作權商品以類比有體物媒介行銷之

時代，消費者即使購買盜版品，其欣賞過

程之瀏覽、收聽或觀賞，即使係將著作內

容「深深印在腦海裡」，亦無「再現著作

內容」或「對公眾提供著作內容」之行為，

並不涉及著作財產權之議題。

數位時代初期，各種著作均可能被重

製於光碟片中，向消費者行銷。消費者購

買重製有各種著作之光碟片後，透過電腦

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簡上字第 499 號民事
判決。

或光碟機等設備讀取，先儲存於 RAM中，

再顯示於銀幕中或自喇叭播出，以供消費

者瀏覽、收聽或觀賞，即發生「再現著作

內容」之「重製」行為，必須依據著作權

法之規定，處理其適法性。

著作權法面對此向科技新發展，得有

兩種因應規範，一種係以原本瀏覽、收聽

或觀賞著作內容，不屬著作權法所定之著

作「利用」行為，則瀏覽、收聽或觀賞著

作內容過程中必要之「暫時性重製」，應

不在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範圍內；

另一種係以瀏覽、收聽或觀賞著作內容過

程中，事實上存在對著作內容進行「暫時

性重製」，則該等著作「利用」行為，即

應於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範圍內，

消費者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否則將

構成侵害「重製權」。

現行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

將「重製」定義為「指以印刷、複印、錄

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

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

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

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

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依該款定義，

「暫時性重製」亦屬「重製」之範圍。至

於「重製權」，第 22 條第 1 項明定「著

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

之權利。」第 3項則除電腦程式著作之外，

將「於專為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

使用著作，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

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

重製」排除於「重製權」範圍之外。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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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有合理使用之可能，唯一之依據在於

著作權法第 51 條。該條規定：「供個人

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

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觀賞盜版光碟內容，

通常係完整著作內容之瀏覽、收聽或觀

賞，很難被同意係「在合理範圍內」，仍

應無從符合該條之合理使用規定。

由以上條文規定可知，著作權法對於

觀賞盜版光碟內容之法律責任，因應策略

上係採第三種折衷規範。首先，認為瀏覽、

收聽或觀賞著作內容，如屬於「合法使用

著作」過程中之「暫時性重製」，不屬於

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範圍，則利

用人之「利用」著作，非著作權法所稱之

「利用」，無須取得重製權人之授權，此

係屬於前述第一種對策；反之，瀏覽、收

聽或觀賞盜版著作內容過程中之「暫時性

重製」，因非屬於「合法使用著作」，則

屬於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範圍，消

費者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將構成侵害

「重製權」，此則係屬於前述第二種對策。

即使如此，智慧局對於購買盜版 CD

後之收聽問題，並未依據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 3項規定，認定其將構成侵害重製權，

僅認為購買後如有進一步重製、散布等利

用行為，始有侵害著作權之可能 9。司法實

務上，亦尚未見有瀏覽、收聽或觀賞盜版

著作光碟內容構成侵害「重製權」之判決。

9　 智慧局 96 年 4 月 10 日電子郵件 960410b 函釋：
「三、所詢問題 2，如僅係單純購買違反著作權
法之物品如盜版 CD，並無著作權侵權問題，惟
購買後如有重製、散布等著作權利用行為，除有
合理使用情形外，仍應獲得授權後方得利用。」

規定，僅於「於專為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

或合法使用著作」情形下，「屬技術操作

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

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始不在「重製

權」範圍內 8，其屬於「非法使用著作」之

情形，亦即對盜版光碟內容之瀏覽、收聽

或觀賞著作內容過程中，即使係「屬技術

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

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仍在「重

製權」範圍內，除有合理使用之情形外，

均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

對於觀賞盜版光碟內容過程中之「暫

時性重製」，前述立法理由中已明示「因

其係電腦或機械基於自身之功能所產生

者，無行為人行為之涉入，並非合理使

用」。透過機械讀取內容本身，仍需人力

操作，如同將書籍送上影印機影印一般，

是否真可認定為無行為人行為之涉入而非

屬合理使用，頗值爭議。如仍欲主張該項

8 依立法理由所載，該項「暫時性重製」「……雖
合於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重製』之定
義，但因其係電腦或機械基於自身之功能所產生
者，無行為人行為之涉入，並非合理使用，爰
參考歐盟第 2001 年著作權指令第 5 條第 1 項規
定，排除於重製權之外。」「㈢由於數位化之技
術，各類著作均得被重製於數位化媒介物，而此
媒介物之讀取，往往發生暫時性之重製，第三項
爰原則規定合法使用著作之情形，排除不賦予重
製權。……」參見行政院 92 年 3 月 27 日院臺經
字第 0920010944 號函檢送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第 22 條修正理由。特別敘明，92 年修正
之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原先並未採行
政院草案條文，該條文為：「前二項規定，於專
為網路中繼性傳輸，或『使用合法』著作，屬技
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
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不適用之。但電腦程式
不在此限。」直到 93 年著作權法再次修正，第 3
項始修正為原行政院草案條文為：「前二項規定，
於專為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
著作，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
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不適用之。
但電腦程式著作，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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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賞盜版網站內容之法律責任

數位網路技術普及之後，前述盜版

光碟之行銷，幾乎完全被盜版網站取代。

未經授權而將他人著作上傳網路之人，固

應承擔侵害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之法律責

任 10，惟觀賞盜版網站內容之人，是否亦

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亦為各方關切重點。

起初，網路使用者係以 P2P 交換軟體

自網路下載非法著作內容以供接觸，此項

「點對點（peer to peer）」技術於下載

非法著作內容同時，亦開放使用者硬碟供

其他 P2P 交換軟體之使用者下載非法著作

內容，使得使用者必須承擔非法下載非法

著作內容之侵害重製權責任及公開對其他

使用者傳輸非法著作內容之侵害公開傳輸

權責任 11。司法實務上，除法院無法證明

被告為 Bit-Torrent 之 P2P 交換軟體之使

10 智慧局 111 年 7 月 25 日電子郵件 1110725 函釋：
「一、來信所詢的影片如具有『原創性』（未抄
襲他人著作）或『創作性』（具有一定之創作高
度），則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視聽著作』。如
他人『下載』該影片，再將該影片『上傳』至網
路供公眾瀏覽，會涉及『重製』及『公開傳輸』
之著作利用行為，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
第 65 條之合理使用情形外，應取得著作財產權
人的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否則將構成侵害著
作財產權。」

11 參閱智慧局「利用 P2P（點對點）傳輸軟體下載
及上傳他人著作法律效果之說明」，「依我國著
作權法之規定，網友在利用 P2P 軟體傳輸檔案
時，將同時涉及重製權（下載）及公開傳輸權（上
傳）的行為，即使上傳檔案之動作非其所能控制，
且可能只傳輸檔案之一部分，惟此種以多數人共
同完成之公開傳輸行為，仍屬一個共同公開傳輸
他人著作權之行為，如未得到著作財產權人之授
權，在此等利用行為成立合理使用之空間亦相當
有限之情況下，該共同完成傳輸之網友即可能已
觸犯著作權法，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只要
權利人依法提出告訴，即有共同負擔法律責任之
可能性。」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
cp-416-855939-d118a-301.html（ 最 後 瀏 覽 日：
2023/12/25）。

用者而為無罪之判決外，大部分均認定其

使用者構成侵害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之行

為 12。

隨著網路技術越發進步，透過違法數

位媒體盒或 APP 瀏覽非法網站內容，逐步

取代 Bit-Torrent 之 P2P 交換軟體。在以

P2P 交換軟體侵害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之

時期，P2P 交換軟體之使用者為自行觀賞

而下載及上傳非法著作檔案固應受懲罰，

惟以營利之目的對公眾提供該項程式或技

術者，為侵害行為擴大之關鍵角色，卻又

能逍遙法外，在著作權人團體遊說立法委

員提案下 13，96 年著作權法乃修正增訂第

87條第 1項第 7款之「P2P條款」，將「未

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

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

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

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

益者」，「視為侵害著作權」，科以民、

刑事責任。另針對行銷違法數位媒體盒或

APP 以供廣大網路使用者瀏覽非法網站內

容而獲有利益者，同樣在著作權人團體遊

說立法委員提案下 14，108 年著作權法乃

修正增訂第 87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媒體

12 如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5 年度智易字第 1 號刑事
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4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字
第 62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著
訴字第 45 號民事判決及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
民著訴字第 51 號民事判決等。

13 立法院委員謝國樑、柯淑敏等 37 人提案（立法
院第 6 屆第 3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553 號，委員提案第 6844 號。

14 立法院委員蘇震清、邱志偉等 18 人提案（立法
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553 號，委員提案第 2265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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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條款」，將「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

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

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而㈠提供公眾
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㈡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
之電腦程式。或㈢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
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

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者」，

「視為侵害著作權」，科以民、刑事責任。

科技之轉變及立法之調整，解決部分

問題，卻仍留下疑義，亦即網路使用者透

過違法數位媒體盒或 APP 瀏覽非法網站

內容，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而此處所稱

之非法網站內容，包括境內外未經授權而

上傳著作檔案之非法網站，亦及於原本僅

限於在境外可被當地公眾合法接觸但不得

供本地公眾接觸之合法網站內容。

該項疑義起源於 110 年 8 月間，不

少公眾人物透過非法安博盒子觀賞非法網

站之奧運轉播，引發各界質疑，取得合法

授權之媒體業者亦提出抗議。當時智慧局

表示「購買非法機上盒、單純收看影音內

容之民眾，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沒有罪

責，但並不鼓勵」，但「如明知機上盒係

提供盜版內容的連結，仍繼續銷售予民眾

的話，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15。」智慧局之

15 參見自由時報，自由財經獨家，「難怪黑人、朱
立倫敢用 看安博盒子竟不違法」，https://ec.ltn.
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24645，（最後瀏
覽日：2023/12/25）。

說法，並非特別針對該具體案件，而係其

一貫之立場 16。

然而，若檢視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智慧局之見解恐未必

合於法律規定。關於著作之數位檔案於網

路傳輸過程中所駐留之各伺服器、節點乃

至接收訊息之設備本身，均會暫時儲存各

該檔案，從而，該等對著作之「暫時性重

製」，究竟是否屬於著作財產權人之「重

製權」範圍之疑義，亦必須面對。第 22

條關於著作人之「重製權」範圍，第 3 項

除電腦程式著作之外，將「於專為網路合

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屬技術

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

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排除於「重

製權」範圍之外。依此規定，僅「於專為

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情形下，「屬技術

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

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始不在「重

製權」範圍內，而所謂「網路合法中繼性

傳輸」，依第 4項規定，「包括網路瀏覽、

快速存取或其他為達成傳輸功能之電腦或

16 智慧局 103 年 10 月 22 日電子郵件 1031022 函釋：
「三、惟上傳影片至 Youtube 之網友眾多，仍不
排除少部分網友上傳非法影片至該網站。此時著
作財產權人可依我國於著作權法第 6 章之 1「網
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條文（第 90 條
之 4 至第 90 條之 12）有規定，向 Youtube 提出
侵權通知，要求其將非法上傳之影片迅速下架，
以迅速維護其正當權益。四、若一般民眾僅單純
上網瀏覽 Youtube 網站上的影片，並不生侵害著
作財產權的問題，除非將該影片以下載（重製）
或公開傳輸方式再傳輸給他人（例如使用 P2P 軟
體），才有可能涉及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行為。」
109 年 4 月 16 日電子郵件 1090416 函釋：「二、
至於單純透過網路瀏覽網頁中之影音內容，如沒
有將影音內容下載（重製）或沒有傳播給他人（例
如使用 P2P 軟體公開傳輸等），則不涉及著作利
用之行為，沒有違反著作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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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本身技術上所不可避免之現象」。依

此反面解釋，其屬「於專為網路『非法』

中繼性傳輸」之情形，亦即對於所有侵害

著作權之著作內容之點選、瀏覽、收聽或

觀賞過程中，即使係「屬技術操作過程中

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

義之暫時性重製」，仍在「重製權」範圍

內，除有合理使用之情形外，均應取得著

作財產權人之授權。

如同前述對於觀賞盜版光碟內容之法

律責任因應策略，著作權法對於瀏覽、收

聽或觀賞網路上之著作內容，亦係採第三

種折衷規範。首先，認為瀏覽、收聽或觀

賞網路上合法之著作內容，係屬「於專為

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過程中之「暫時性

重製」，不屬於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

範圍，則利用人之「利用」著作，非著作

權法所稱之「利用」，無須取得重製權人

之授權，此係屬於前述第一種對策，則智

慧局所稱「單純透過網路瀏覽網頁中之影

音內容，⋯⋯不涉及著作利用之行為，沒

有違反著作權的問題」，應為正確。反之，

瀏覽、收聽或觀賞網路上非法之著作內容

過程中之「暫時性重製」，因非屬「於專

為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情形，而係屬「於

專為網路『非法』中繼性傳輸」之情形，

則將屬於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範圍，

利用人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將構成侵害

「重製權」，此則係屬於前述第二種對策。

由此觀之，智慧局之解釋，法律上未

必適切，惟符合國民情感，避免陷入全民

皆犯罪之窘境而已。當然，迄今也未曾有

著作權人於訴訟上指控利用人瀏覽、收聽

或觀賞網路上非法之著作內容而經法院判

決認定構成侵害重製權之案例。

三、觀賞僅限於境外接觸網站內容之

法律責任

前述透過違法數位媒體盒或 APP 瀏

覽非法網站內容，尚包括原本僅限於境外

被當地公眾合法接觸但不得供本地公眾接

觸之合法網站內容之情形。亦即各該網站

之內容，固於當地合法取得授權，惟其獲

得授權之利用地域範圍不及於境外，故採

取鎖 IP 位置之技術，使境外利用人無從

跨境瀏覽、收聽或觀賞。然而，當利用人

透過違法數位媒體盒或 APP 突破實體邊

境之鎖碼限制，而得跨境瀏覽、收聽或觀

賞時，似無從適用前述第 22 條第 3 項及

第 4 項規定。此種以科技方式規避或破解

IP 位置之鎖碼技術，應得適用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規定。

著作權法 93 年修正增訂「防盜拷措

施」條款，於第 3 條第 1 項第 18 款定義

「防盜拷措施」為「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

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或利用著作之設

備、器材、零件、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

再於第 80 條之 2 規定，對於著作權人所

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

拷措施，未經合法授權不得予以破解、破

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進一步地，對於

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器

材、零件、技術或資訊，未經合法授權不

得製造、輸入、提供公眾使用或為公眾提

供服務。利用人透過違法數位媒體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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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突破實體邊境之鎖碼限制，瀏覽、收

聽或觀賞本地原本無法接觸之合法網站內

容之情形，屬於違反前者之「直接規避行

為」，僅有民事責任而無刑事責任；至於

提供利用人突破實體邊境之鎖碼限制違法

數位媒體盒或 APP 之人，屬於後者之「準

備行為」，須承擔民、刑事責任。於刑事

責任方面，依第 96 條之 1 之規定，得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 2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金。

伍、  可能之解方
由前述分析可知，著作權法第 22 條

第 3 項關於「暫時性重製」之立法，其實

未經深思熟慮。即使完成立法之後，著作

權專責機關亦未依法認真面對，完全係基

於為符合國民情感而進行函釋，司法機關

竟也未見任何判決加以論述或分析。

106 年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著作

權法修正草案，曾擬將現行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 3 項之「於專為網路『合法』中

繼性傳輸」中之「合法」二字刪除，理由

係基於「網路中繼性傳輸無法判斷合法與

否 17」，似乎欲使瀏覽、收聽或觀賞網路

上非法之著作內容，不屬於著作財產權人

之「重製權」範圍，未取得重製權人之授

權亦不構成侵害。由於草案並未刪除「合

法利用著作」之「合法」二字，似又欲使

瀏覽、收聽或觀賞盜版光碟構成侵害「重

17 參見行政院 106 年 11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1060193
 149 號函檢送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22 條修正理由

第四點。

製權」。惟該草案因立法院屆期不續審後，

110 年再次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著作權法修

正草案，現行著作權法第 22 條已不再列

入修正範圍 18，雖說 110 年之草案係 106

年草案之精簡版，但此重要議題不再處

理，又似乎係要維持現行法之適用，使瀏

覽、收聽或觀賞網路上非法之著作內容，

構成侵害「重製權」，不知未來是否會變

更過去相關函釋，亦不確定司法機關如何

處理著作權法第 22條關於重製權之適用。

陸、  結論
數位網路互動傳輸及鎖碼技術發展至

今，著作內容之行銷模式產生巨變，「再

現著作內容」之「版權」實質已經萎縮，

著作重製物之有體行銷漸漸不再是主流。

以「再現著作內容」之「版權」為基礎而

擴及「對公眾提供著作內容」之「著作

權」，於可預見之未來，亦將漸趨式微。

大多數著作人完成各類著作後，傾向加以

數位化，透過網路向公眾行銷。著作消費

市場不再是以紙本書、CD、DVD 等有

體重製物方式行銷，取而代之者，目前還

會是透過網路進行數位著作內容之瀏覽、

收聽或觀賞，發展中之趨勢，則係類似

Disne y+、Net f l ix、hmvo d、Amazon 

Prime Video、HBO GO、Apple TV+、

Hulu 等鎖碼串流平臺，不但無有體重製

物之行銷，亦不再授權他人公開傳輸，消

費者必須付費始能於該等自家平臺瀏覽、

18 參見行政院 110 年 4 月 12 日院臺經字第 1100170
 4829 號函檢送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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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或觀賞該平臺自己創作之內容。當重

製權不再為著作權之核心，公開傳輸權亦

有日趨式微之趨勢，「防盜拷措施」條款

衍生之「接觸權」，可能成為數位著作內

容之行銷主流，並為著作之經濟價值核

心。在此之前，未經授權而瀏覽、收聽或

觀賞數位著作內容之行為，究應承擔甚麼

法律責任，允宜認真嚴肅面對。也許，當

年之輕率立法，爾後將錯就錯，科技不斷

進步之結果，時空移轉已到昨非而今是之

當頭。只是，還是要再問一次，瀏覽、收

聽或觀賞非法著作內容將構成侵害重製

權，不知大家準備好沒有？◆


